


接受學習風格測驗並儲存測驗結果後繳交 

須配合學校相關學習資源(含本校教師、教學助理

、學輔員、圖書館、自學中心等學習資源) 

小組聚會討論次數一學期須至少6次(期中3次、

期末考3次) 

每次聚會討論後須填寫自學記錄表，並於期中考

週與期末考前一週繳交 

 

 
 



 

安排時間於期中考週後與教資中心人員晤
談(期中考後一週4 /18-4 /29) 
本學期須參加至少一場，教資中心舉辦的
學生學習演講等活動 

   1. 學生學習講座2場  2. 學習達人經驗分享 

次學期初統一結案，結案時繳交成果報告
書、意見調查表、所有資料電子檔 

 



收據：下週四(3/31)前請親自送至桃園教資中心FF204 

學習風格測驗：下週四(3/31)前E-mail寄送(或親送) 

自學計畫切結書:下週四(3/31)前送至教資中心 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
自學記錄表：期中考、期末考前一週各繳交至少3份 

成果報告書：次學期初結案時繳交 

意見調查表 : 次學期初結案時繳交 

自學資料電子檔：次學期初結案時繳交 

繳交方式：壓縮檔案寄E-mail  

      信件標題－台北/桃園小藍菇資料繳交 

      檔案名稱－(組長姓名) 

 

 



自學記錄表 
   1.每份最少要有4張照片 
   2.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清楚描述 
   3.討論的內容和範圍 

 成果報告書 
   1.一組一份，報告心得一人一篇 
   2.成果證明文件(證書、成績單) 
   3.若為成績單請將科目、成績部份標示起來 

 
 
 



自學歷程檔案 
   1. 講義、題庫、練習題、書籍和雜誌 
   2. 作品 
   3. 照片(參與相關活動ex.演講)等 



參與計畫者須確實實行自學計畫、達成預訂學習
目標者，並繳交相關資料，才可獲頒獎勵金
1,000元；若無法達成預訂之學習目標，則喪失
獎勵資格。 

若中途放棄計畫，將不可再參加此活動。當決定
放棄時，務必馬上告知。 

繳交資料完整、資料豐富、準時、學習態度積極
，縱使未達成目標，依然可以成為優良小組，獲
得獎勵金1,000元。 
 
 

 



小藍菇 & 小樹發放獎勵金之準則 

 

由於經費限制，參加多組的同學，若達成預訂學
習目標最多只能領取獎勵金1,000元，不得因參
加多組而重複領取。 

但若是評選為優良小組，則有機會再領取1,000
獎勵金。 

獎勵金將於次學期學期中匯入銀行帳戶中。 

 



桃園校區-教資中心辦公室 FF204 (8:00-16:00) 

台北校區-教資中心辦公室 I205 (請事先預約會面時間) 

E-mail: shushin@mail.mcu.edu.tw 

電話: 03-350-7001#5312 

聯絡人: 張淑欣 老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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